
《 產 品 環 保 責 任 條 例 草 案 》  
 
 

當 局 就 二 零 零 八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  
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所 提 意 見 和 問 題 的 回 應  

 
 

環 保 採 購  
 

正 如 立 法 會 文 件 編 號 CB(1)1223/07-08(03)所 述，當 局 已 先

後 就 一 系 列 常 用 產 品 訂 立 強 制 性 的 環 保 規 格，以 確 保 這 些 產 品 符

合 特 定 的 環 保 標 準。附 有 強 制 性 環 保 規 格 的 產 品 清 單 已 詳 列 於 附

錄 A。在 過 去 五 年，這 類 環 保 產 品 的 採 購 價 值 和 政 府 物 流 署 的 整

體 採 購 價 值 分 別 如 下 ：  
 

 環 保 產 品 價 值 (百 萬 元 ) 整 體 採 購 價 值 (百 萬 元 )
2003 40.8 7,346 
2004 48.0 4,811 
2005 457.51 3,620 
2006 48.1 3,816 
2007 722.12  3,785 

 
然 而 ， 政 府 所 採 購 的 產 品 中 有 相 當 部 分 並 沒 有 環 保 產 品 可 供 選

擇，例 如 藥 物、電 腦 軟 體、醫 療 設 備 等。因 此，當 局 不 認 為 環 保

產 品 價 值 和 整 體 採 購 價 值 的 百 分 比 是 一 個 有 用 的 指 標 。  
 
2. 政 府 有 計 劃 進 一 步 加 強 環 保 採 購 工 作。為 此，當 局 將 在 短

期 內 委 託 顧 問 進 行 研 究，以 檢 討 和 擴 大 附 有 強 制 性 環 保 規 格 的 產

品 清 單。研 究 範 圍 將 包 括 制 訂 塑 膠 袋、塑 膠 管 道 及 配 件 和 其 他 塑

膠 產 品 的 環 保 規 格 。 此 外 ， 食 物 環 境 衛 生 署 (食 環 署 )作 為 負 責 廢

物 收 集 的 政 府 部 門，已 經 試 用 含 再 造 物 料 成 分 的 塑 膠 垃 圾 袋。若

試 用 結 果 滿 意 ， 食 環 署 將 大 量 採 用 含 再 造 物 料 成 分 的 塑 膠 垃 圾

袋。在 過 去 五 年，食 環 署 使 用 塑 膠 垃 圾 袋 的 數 量 和 估 計 採 購 價 值

如 下 ：  
 

 塑 膠 垃 圾 袋 數 量  估 計 採 購 價 值 3 
2003 553 萬 個  428 萬 元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包 括 價 值 4 億 1790 萬 元 的 超 低 硫 柴 油 和 無 鉛 汽 油 的 兩 年 期 合 約  
2 包 括 價 值 6 億 660 萬 元 的 超 低 硫 柴 油 和 無 鉛 汽 油 的 兩 年 期 合 約  
3  部 份 塑 膠 垃 圾 袋 由 清 潔 承 辦 商 直 接 購 買 。 估 計 採 購 價 值 假 設 承 辦 商 在 同 年 購 買 塑 膠 垃 圾 袋

的 單 價 與 食 環 署 所 購 買 塑 膠 垃 圾 袋 的 單 價 相 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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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4 554 萬 個  418 萬 元  
2005 566 萬 個  413 萬 元  
2006 531 萬 個  380 萬 元  
2007 449 萬 個  364 萬 元  

 
除 塑 膠 垃 圾 袋 之 外，當 局 在 過 去 五 年 亦 為 其 零 售 運 作 採 購 了 一 些

塑 膠 購 物 袋 : 
  

 塑 膠 購 物 袋 數 量  採 購 價 值  
2003 37 萬 個  $84,000 
2004 47 萬 個  $98,000 
2005 46 萬 個  $111,000 
2006 33 萬 個  $71,000 
2007 22 萬 個  $70,000 

 
為 顯 示 當 局 對 環 保 的 承 擔 ， 當 局 正 準 備 指 引 給 予 各 決 策 局 和 部

門，建 議 停 止 免 費 派 發 塑 膠 購 物 袋。各 決 策 局 和 部 門 應 鼓 勵 其 服

務 對 象 自 備 可 重 用 的 購 物 袋 。  
 
 
廢 物 回 收  
 
3. 正 如 立 法 會 文 件 編 號 CB(1)1223/07-08(03)所 述 , 可 持 續

發 展 委 員 會 （ 委 員 會 ） 考 慮 了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所 收 集 到 的 意 見 後 ，

建 議 在 2009 年 及 2014 年 或 之 前 分 別 達 到 百 分 之 四 十 五 和 百 分 之

五 十 的 廢 物 回 收 率 。 當 局 在 《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管 理 政 策 大 綱

（ 2005-2014）》 內 ， 採 納 了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。  
 
4.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回 收 率 是 根 據 兩 個 主 要 資 料 來 源 而 編 制

的。這 兩 個 資 料 來 源 為（ 一 ）香 港 海 關 所 提 供 的 出 口 數 字（ 不 包

括 轉 口 ）， 從 而 反 映 在 本 地 收 集 並 出 口 的 可 回 收 物 料 的 數 量 ； 以

及（ 二 ）環 保 署 每 年 向 本 地 回 收 公 司 所 進 行 的 廢 物 回 收 調 查，從

而 獲 得 在 本 地 處 理 可 回 收 物 料 的 數 量 。 在 2007 年 ， 都 市 固 體 廢

物 的 回 收 率 已 達 百 份 之 四 十 五 。  
 
5. 正 如 《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管 理 政 策 大 綱 (2005-2014)》 所 述 ， 當

局 會 致 力 推 動 一 系 列 措 施 以 進 一 步 提 高 廢 物 回 收 率 ， 包 括 : 
 

(a) 在 屋 苑 推 行 「 廢 物 源 頭 分 類 」 計 劃 － 超 過 860 個 屋 邨

已 參 與 計 劃 ， 涵 蓋 整 體 人 口 的 百 分 之 四 十 六 。 根 據 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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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的 資 料 ， 各 屋 苑 自 參 與 計 劃 以 來 ， 收 集 到 的 可 回 收

物 料 的 數 量 平 均 增 加 百 分 之 六 十 。 我 們 的 計 劃 是 在

2010 年 或 之 前 把 計 劃 推 廣 到 1,360 屋 苑 （ 約 佔 人 口 的

百 分 之 八 十 ）；  
 
(b) 在 工 商 業 樓 宇 推 行 「 廢 物 源 頭 分 類 」 計 劃 － 有 見 在 屋

苑 的 成 功 經 驗，「 廢 物 源 頭 分 類 」計 劃 最 近 已 擴 展 到 約

380 個 工 商 業 樓 宇。我 們 計 劃 在 本 年 內 增 加 參 與 的 工 商

業 樓 宇 至 600 個 或 以 上 ；  
 
(c) 生 產 者 責 任 計 劃 － 除 了 充 電 池 回 收 計 劃 ， 相 關 業 界 在

環 境 保 護 署 的 支 持 下 ， 已 推 出 了 電 腦 回 收 計 劃 和 慳 電

膽 及 光 管 回 收 計 劃 。 其 他 產 品 的 計 劃 則 正 與 有 關 的 業

界 商 討 ， 並 會 在 適 當 的 時 候 推 出 ；  
 

(d) 基 建 支 援 － 「 環 保 園 」 旨 在 為 本 地 循 環 再 造 業 和 環 保

工 業 提 供 租 金 相 宜 的 長 期 用 地 。 首 兩 批 租 約 已 經 批

出 。 此 外 ， 有 36 幅 佔 地 約 7.4 公 頃 的 用 地 已 透 過 短 期

租 約 租 予 循 環 再 造 業 ； 以 及  
 
(e) 公 眾 教 育 和 宣 傳 － 當 局 已 推 出 「 綠 色 香 港 我 鍾 意 」 宣

傳 運 動 ， 鼓 勵 每 位 市 民 實 踐 綠 色 生 活 ， 包 括 把 廢 物 回

收 和 循 環 再 造。「 減 少 廢 物 」網 頁 亦 已 推 出，以 提 供 有

關 減 少 廢 物 ， 回 收 和 循 環 再 造 的 「 一 站 式 」 資 訊 門 戶

網 站 。 一 個 有 關 塑 膠 購 物 袋 的 新 電 視 宣 傳 短 片 亦 已 在

2008 年 4 月 29 日 推 出。環 境 及 自 然 保 育 基 金 亦 提 供 撥

款 ， 支 持 有 關 減 少 廢 物 、 回 收 和 循 環 再 造 的 公 眾 教 育

和 宣 傳 活 動 。  
 
當 局 一 直 定 時 向 立 法 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匯 報《 政 策 大 綱 》內 各 主

要 措 施 的 進 度。最 近 的 進 度 報 告 已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二 月 的 委 員 會 會

議 上 討 論 。 現 附 上 該 進 度 報 告 (附 錄 B)供 委 員 參 閱 。  
 
 
環 保 徵 費 的 用 途  
 
6. 環 保 徵 費 的 目 的 是 藉 直 接 的 經 濟 誘 因，以 遏 止 濫 用 塑 膠 購

物 袋 的 情 況。環 保 費 是 一 項 阻 嚇 性 的 工 具，並 非 旨 在 提 高 政 府 收

入 。 事 實 上 ， 環 保 徵 費 越 有 成 效 ， 徵 費 所 得 的 收 入 就 會 越 少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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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當 局 一 直 致 力 推 動 環 境 保 護 工 作。為 此，在《 產 品 環 保 責

任 條 例 草 案 》獲 通 過 之 前，環 境 及 自 然 保 育 基 金 最 近 已 經 獲 額 外

注 資 十 億 元，以 支 援 包 括 有 關 減 少 廢 物、回 收 和 循 環 再 造 的 公 眾

教 育 計 劃 和 宣 傳 活 動。至 於 塑 膠 購 物 袋 的 回 收 和 循 環 再 造，除 了

經 廢 物 源 頭 分 類 計 劃 和 三 色 回 收 桶 收 集 塑 膠 購 物 袋 之 外，當 局 亦

正 與 主 要 的 連 鎖 超 級 市 場 研 究 在 其 零 售 店 放 置 回 收 桶，作 為 一 項

輔 助 性 的 措 施 ， 並 得 到 正 面 的 初 步 回 應 (立 法 會 文 件 編 號 CB(1) 
1223/07-08(03))。 除 了 主 要 的 連 鎖 超 級 市 場 外 ， 一 些 購 物 商 場 亦

表 示 有 興 趣 在 其 商 場 內 放 置 回 收 桶 ， 以 便 收 集 用 過 的 塑 膠 購 物

袋。由 於 初 步 反 應 積 極，當 局 亦 正 與 香 港 零 售 管 理 協 會 研 究 可 否

推 行 一 項 整 個 業 界 參 與 的 運 動 ， 以 進 一 步 推 廣 塑 膠 購 物 袋 的 減

用、回 收 和 循 環 再 造。如 符 合 申 請 要 求，環 境 及 自 然 保 育 基 金 可

為 有 關 運 動 提 供 資 助 。  
 
 
 
 
環 境 保 護 署  
二 零 零 八 年 五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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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A 
 

政 府 物 流 服 務 署 採 購 通 用 物 品 所 用 的 環 保 規 格  
 
 
(I)  含 再 造 成 份 的 產 品  
 

項 目  名 稱  環 保 規 格  

1 再 造 影 印 紙 A4  ( i )  以 重 量 計 算，再 造 紙 原 材 料 必

須 最 少 含 有 80% 回 收 纖 維 或

40%消 費 後 纖 維 。  
  ( i i )  包 裝 物 料 （ 包 裝 紙 及 瓦 通 箱 ）

必 須 以 100%回 收 纖 維 製 造 。

2 再 造 影 印 紙 A3 ( i i i )  在 生 產 過 程 中，盡 量 避 免 使 用

含 氯 的 漂 白 劑 。  
  ( iv)  在 生 產 過 程 中，盡 量 採 用 可 作

生 物 降 解 的 表 面 活 性 劑 。  
 
 

 (v)  在 生 產 每 噸 紙 的 過 程 中 所 排

放 的 污 水，其 化 學 需 氧 量 盡 量

少 於 20 公 斤 。  
3  文 件 夾   拉 杆 式  
4  文 件 夾   彈 弓 式  
5  硬 皮 文 件 盒  

原 材 料 必 須 為 含 有 最 少 50% 回 收

纖 維 的 卡 紙 。  

6  廁 紙 （ 卷 裝 ）  
  
  
  

7  大 卷 裝 衛 生 紙  

( i )  以 重 量 計 算，再 造 紙 原 材 料 必

須 有 100% 回 收 纖 維，而 回 收

纖 維 中 必 須 包 括 60% 消 費 後

纖 維 。  
( i i )  在 生 產 過 程 中，如 要 採 用 漂 白

劑 ， 必 須 用 不 含 氯 的 。  
8  紙 抹 巾  ( i i i )  在 生 產 過 程 中，如 要 採 用 表 面

活 性 劑，必 須 用 可 作 生 物 降 解

的 。  
9  抹 手 紙  ( iv)  包 裝 物 料（ 紙 筒、包 裝 紙 及 瓦

通 箱 ）必 須 以 100% 回 收 纖 維

製 造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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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 名 稱  環 保 規 格  

10 環 保 鉛 筆  –  
黑 色  (HB) 

11 環 保 鉛 筆  –   
黑 色  (HB) 有 擦

膠  
12 環 保 顏 色 筆  –   

深 籃 色  
13 環 保 顏 色 筆  –  

紅 色  

( i )  顏 料 必 須 是 不 含 毒 性 。  
( i i )  筆 桿 必 須 是 以 再 造 紙 製 造 。  
( i i i )  顏 料 和 筆 芯 不 可 含 重 金 屬 成

份 。  

14 再 造 印 刷 紙  成 份 含 有 回 收 再 造 紙 漿 或 消 費 後

纖 維 。  
15 碳 化 氫 潤 滑 劑 及 化

合 物  
含 有 回 收 再 造 成 份 。  

 
(II)  符 合 環 保 規 格 的 產 品  
 

 
項 目  

 
名 稱  環 保 規 格  

1 洗 衣 粉  ( i )  不 含 二 胺 四 乙 酸 。  
( i i )  不 含 活 性 氯 化 物 。  
( i i i )  不 含 乙 氧 烷 基 酚 。  
( iv)  產 品 成 份 中 最 少 有 百 分 之 九

十 是 可 作 生 物 降 解 。  
2  潔 廁 粉  不 含 二 胺 四 乙 酸 。  
3  皂 液  ( i )  酸 鹼 值 是 介 乎 6 至 10 之 間 。

( i i )  採 用 可 作 生 物 降 解 的 表 面 活

性 劑 。  
( i i i )  不 可 採 用 生 物 積 聚 防 腐 劑 。  

4  可 更 換 筆 芯 原 子 筆  
－  黑 色  

5  原 子 筆 芯  －  黑 色

6 可 更 換 筆 芯 原 子 筆  
－ 紅 色  

7  原 子 筆 芯  －  紅 色

可 更 換 筆 芯 。  

8  鉛 芯 筆  可 更 換 筆 芯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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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 

 
名 稱  環 保 規 格  

9 鉛 芯 筆 鉛 芯  
10 塗 改 液  
11 塗 改 液 稀 釋 劑  
12 

塗 改 液 筆  

( i )  不 可 採 用 破 壞 臭 氧 層 的 物 質

（ 類 別  I  & II） 。  
( i i )  有 毒 物 質 必 須 符 合 EN71 Par t  

3 最 新 規 格 或 同 等 標 準 的 規

格 。  
13 影 印 機  ( i )  低 臭 氧 釋 出 設 計 。  

( i i )  炭 粉 回 用 的 系 統 。  
( i i i )  持 有 機 電 工 程 署 簽 發 的 能 源

效 益 標 籤 。  
14 燃 油  ( i )  含 少 於 0.005% 硫 含 量 的 超

低 含 硫 量 柴 油 。  
( i i )  十 六 烷 值 最 少 達 51 的 超 低 含

硫 量 柴 油 。  
( i i i )  無 鉛 汽 油 。  

15 石 油 氣 輕 型 巴 士  使 用 石 油 氣 作 為 燃 料 。  
16 汽 油 ／ 電 力 混 合  

動 力 房 車  
備 有 電 動 機 以 減 少 汽 車 燃 料 消 耗 。

17 柴 油 車 輛 用 廢 氣 微

粒 消 減 裝 置  
減 少 從 柴 油 車 輛 排 出 的 懸 浮 粒

子 、 一 氧 化 碳 及 碳 氫 化 合 物 。  
18 環 保 膠 印 油 墨  成 份 含 有 植 物 油 或 大 豆 油 及 低 含

量 揮 發 性 有 機 化 合 物 。  
 

 

 



 

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 
討論文件  
 

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 
《都市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綱 (2005-2014)》  

主要措施的最新進展  
 
目的  
 
 本 文 件 向 委 員 報 告 《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管 理 政 策 大 綱 (2005-
2014)》 (《政策大綱》 )內各項主要措施的最新進展。  
 
背景  
 
2 .  為了全面處理我們嚴重和迫切的廢物問題，當局在二零零五

年十二月發表了《政策大綱》，提出未來十年的整體廢物管理策

略。《政策大綱》列出了多項從源頭避免廢物產生、廢物回收和

循環再造及減少廢物體積的措施，以期達到下列廢物管理指標：  
( a )  以二零零三年的水平為基數，每年減少本港產生的都市

固體廢物量 1%，直到二零一四年；  
(b )  在二零零九年和二零一四年或之前，把都市固體廢物回

收率分別提高至 45%和 50%；及  
( c )  在二零一四年或之前，把棄置於堆填區的都市固體廢物

總量減少至 25%以下。  
 
3 .  我們正在編製二零零七年有關都市固體廢物產生和回收的統

計數字，有關棄置於堆填區的廢物數量則已經齊備。在二零零七

年，儘管本港人口增加了約 1%，棄置於堆填區的家居廢物卻 持

續減少至約 232 萬公噸，減幅為 4%。棄置於堆填區的家居廢物

數量已連續三年下降；而自《政策大綱》推行以來，累積減幅約

為 6 .9%。 我 們 認 為 ， 導 致 該 下 降 趨 勢 的 原 因 包 括 廢 物 源 頭 分 類

計 劃 的 涵 蓋 範 圍 持 續 擴 大 ， 以 致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的 回 收 率 得 以 上

升。早在二零零六年，本港的都市固體廢物回收率已達到 45%，

提早三年達到《政策大綱》所定下的指標。我們會在推動廢物回

收方面繼續努力，務求達到在二零一四年把回收率提升至 50%的

目標。  
 
4 .  儘管如此，我們不能自滿。現有的統計數字顯示，二零零七

年棄置於堆填區的工商業廢物增加近 16%至 112 萬公噸，原因可

能與經濟強勁增長和旅遊業暢旺有關。這個情況亦導致在二零零

七 年 棄 置 於 堆 填 區 的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總 量 (包 括 家 居 及 工 商 業 廢 物 )
輕微上升 1 .6%至約 344 萬公噸。因此，我們不但要繼續致力推

CB(1) 844/07-08(0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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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廢物回收和循環再造，還要加快推行各項減廢措施，以及盡快

興建各項廢物處理設施。  
 
5 .  下文將進一步闡述推行《政策大綱》主要措施的進展。  
 
《政策大綱》的主要措施  
 
從源頭減少廢物  
 
6 .  正如《政策大綱》指出，我們應按照“污染者自付”原則，

透過提供經濟誘因，鼓勵市民減少產生廢物，並推動循環再造。

生產者責任計劃符合這個原則，而且是一個證實有效的工具，讓

製造商、進口商、批發商、零售商及消費者分擔減少、回收及循

環 再 造 某 些 產 品 的 環 保 責 任 ， 以 減 低 有 關 產 品 對 環 境 造 成 的 影

響。  
 
7 .  在二零零七年年中，我們就塑膠購物袋生產者責任計劃進行

了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。我們建議分階段對每個塑膠購物袋開

徵五角的環保費，並先在連鎖或大型超級市場、便利店、個人健

康及美容產品店推行，以遏止濫用塑膠購物袋的情況。這建議方

案獲得市民及本委員會的普遍支持。有見及此，我們已在二零零

八 年 一 月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了 《 產 品 環 保 責 任 條 例 草 案 》 ( 《 草

案 》 )。 《 草 案 》 是 一 條 “ 綱 領 ” 法 例 ， 為 推 行 環 保 徵 費 計 劃 提

供法律基礎，並讓我們能夠在需要時推出其他產品的法定生產者

責任計劃。當局現正與有關的法案委員會緊密合作，務求令《草

案》早日通過。  
 
8 . 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收 費 是 另 一 項 常 用 的 措 施 ， 以 推 動 減 廢 和 回

收。我們在二零零七年二月完成了一個為期三個月的試驗計劃，

研究利用“專用垃圾袋”實行按量收費計劃的運作安排。試驗計

劃的結果顯示了一些實際問題，包括可能出現的非法傾倒廢物和

其他執法困難，以及有需要提供配套措施，例如源頭分類設施，

以鼓勵市民守法及推動廢物回收。我們參考過海外經驗，了解到

要成功推行按量收費計劃的主要先決條件，是能夠追查到都市固

體廢物的源頭。由於本港的住宅樓宇大都是多層多戶，並有鑑於

現時普遍採用的廢物收集模式，我們很難確定每一個住戶的都市

固體廢物產生量及追查廢物的產生源頭。因此，在香港實行按量

收 費 計 劃 在 執 行 上 存 在 一 定 的 困 難 ， 我 們 必 需 研 究 其 他 收 費 方

式，例如定額收費或劃一收費，並提供適當的誘因推動回收及循

環再造。  
 



 

  

3

9 .  為進一步研究有關課題，我們計劃進行一個廣泛的全港性基

線調查，蒐集有關不同樓宇及工商業務產生和收集廢物模式的資

料。我們會根據這些資料為家居及工商業擬定都市固體廢物收費

計劃。  
 
廢物回收和循環再造  
 
10 .  全港家居廢物源頭分類計劃在二零零五年一月推出，目的是

在貼近家居廢物產生源頭的位置放置合適的回收設施，並擴大可

回收廢物的類別。這項計劃鼓勵市民參與廢物回收，同時有助循

環再造業得到可靠的物料來源。  
 
11 .  截至二零零八年一月，參與這項計劃的屋苑有 833 個，涵蓋

約 100 萬個住戶，約佔本港人口 45%。當中約三成屋苑以樓層形

式進行廢物分類，其餘則在大廈地下設置廢物分類設施，以回收

不同種類的可循環再造物料。根據參與計劃的屋苑報告，自參與

計劃以來，這些屋苑棄置的廢物平均減少大約一成。我們會繼續

把這計劃推展，務求達到《政策大綱》定下的指標，即把參與計

劃的屋苑在二零零九及二零一零年年底或之前分別增至 1 ,140 個

及 1 ,360 個。  
 
12 .  雖然源頭分類在廢物回收和循環再造方面證實有效，但香港

多層式和擠迫的居住環境，卻往往限制了在貼近廢物產生源頭的

位置放置廢物回收設施的空間。為了鼓勵物業發展商提供適當的

分層垃圾貯存和物料回收設施，我們早在二零零零年修訂了《建

築物條例》及其附屬法例，為這類設施定出建議規格，並豁免把

這 類 設 施 計 算 入 總 樓 面 面 積 的 一 部 分 。 不 過 ， 自 《 2000 年 建 築

物 (修訂 )條 例 》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年 底 實 施 後 ， 只 有 少 數 新 樓 宇 發 展

項目在每一樓層設置垃圾貯存及物料回收室。因此，我們建議修

訂《建築物 (垃圾及物料回收房及垃圾槽 )規例》 (第 123H 章 )，強

制規定在新建住用建築物和綜合用途建築物的住用部分在每一樓

層設置垃圾貯存及物料回收室。若干小規模發展項目及作為酒店

或賓館等用途的樓宇，則可獲得豁免。有關建議已得到環境諮詢

委員會的支持，並詳載於附件。如獲得委員支持，我們打算在本

立法年度向立法會提交修訂法例，以期在本年年底實施有關新規

定。  
 
13 .  多年來，工商業廢物的回收率一直維持在高水平 (約 60%)。
然而，棄置在堆填區的工商業廢物卻持續上升。有見及此，我們

認為有需要加強推廣在工商業樓宇推行源頭分類措施。自從一個

推廣計劃在二零零七年十月推行之後，至今約有 350 座樓宇參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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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這項計劃，包括商業及政府辦公大樓、商場、工業樓宇、倉庫

及停車場。我們會密切觀察這些建築物的廢物回收率及棄置量。  
 
14 .  與此同時，我們正與一系列相關產品的製造商和供應商探討

可否推行自願性生產者責任計劃，以回收和循環再造有關產品。

在 二 零 零 八 年 一 月 ， 20 家 本 地 及 國 際 電 腦 產 品 供 應 商 出 資 推 行

了一個全港性電腦回收計劃，目標是在計劃推行首兩年每年回收

5 萬件舊電腦產品。電腦回收計劃是繼充電池回收計劃推出後第

二個自願性生產者責任計劃。此外，我們已經與熒光燈供應商達

成協議，由業界提供經費，在二零零八年三月推出一個全港性熒

光燈回收計劃。  
 
15 .  我們會參考上述計劃的經驗，繼續推廣自願性生產者責任計

劃。我們已開始與電器及電子產品供應商及其他持份者討論可否

由 業 界 提 供 經 費 ， 推 行 一 個 自 願 性 舊 電 器 及 電 子 產 品 的 回 收 計

劃。  
 
16 .  持續擴展都市固體廢物源頭分類計劃和推行新的自願性生產

者責任計劃，可為本港發展“循環經濟”奠定穩固的基礎，藉此

把廢物再造成有用的產品，帶回經濟鏈內。為進一步推展“循環

經濟”，我們正在屯門發展一個環保園，以相宜的價格，為本地

的環保及循環再造業提供長期用地。環保園第一期現已建成，首

兩批租約亦已分別在二零零七年四月和十二月批出。第一期的另

一批土地現正進行招標，預計會在二零零八年年中批出租約。  
 
達至一個更符合可持續發展原則的廢物管理模式  
 
17 .  儘管我們在減廢和循環再造方面的努力和進展，但仍有無可

避免的廢物需要妥善處置。本港三個策略性堆填區會在二零一零

年 代 初 至 中 期 陸 續 飽 和 ， 而 堆 填 區 必 需 擴 建 作 廢 物 的 最 終 貯 存

地。我們已完成了新界東北堆填區擴建工程的可行性和環境影響

評估研究，並正為新界東南堆填區和新界西堆填區的擴建工程進

行有關研究。正如《政策大綱》所述，我們的目標是在二零一零

年代初期至中期或之前著手擴建堆填區。  
 
18 .  單靠擴建堆填區並不能解決目前本港的廢物問題。我們需採

取更符合可持續發展原則的方法減少須處置的廢物體積，以節省

作為最終棄置剩餘廢物的堆填區空間。正如《政策大綱》所述，

我們會發展以焚化為核心技術的綜合廢物管理設施，務求大幅減

少無可避免的廢物體積，從而延長現有堆填區及其擴建部分的壽

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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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 .  我們會按照整體廢物問題的規模，分階段發展綜合廢物管理

設施，第一階段設施的處理量為每日 3 ,000 公噸。設施亦包括一

座小型的分類和回收設施，以回收混合都巿固體廢物中的可回收

物 料 。 第 一 階 段 設 施 佔 地 約 10 公 頃 ， 而 根 據 詳 細 選 址 研 究 結

果，石鼓洲和曾咀煤灰湖是兩個可考慮用作發展第一期綜合廢物

管理設施的地點。我們會為這兩個選址進行詳盡的工程和環評研

究，以確定兩者的總體合適程度。我們會視乎研究結果就選址作

出最後決定，並盡快施工，以期讓設施能夠在二零一零年代中期

投入運作。有關發展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的進展及選址工作的更詳

細 報 告 載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發 給 本 委 員 會 的 資 料 文 件

(文件編號︰ CB(1)724/07-08(01) )。  
 
20 .  在本港堆填區處置的工商業廢物中，廚餘約佔 28%。為取得

有關收集和處理有機廢物的經驗和資料，我們會在二零零八年年

中啟用一個試驗設施，專門處理來自工商業處所並已在源頭分類

的廚餘。該設施處理量為每日四公噸。此外，我們的長遠廢物處

理策略還包括分兩期興建的有機廢物處理設施，該設施會採用生

物處理技術 (例如堆肥或厭氧分解 )，每期每日可處理 200 公噸已

在源頭分類的工商業有機廢物。第一期設施會於大嶼山小蠔灣興

建，並計劃於二零一零年代中期啟用。第二期設施會於北區沙嶺

興建，將會在二零一零年代後期落成。  
 
公眾教育和伙伴合作  
 
21 .  《 政 策 大 綱 》 的 措 施 能 否 順 利 推 行 ， 實 有 賴 公 眾 支 持 和 參

與。有見及此，我們一直推動以減廢和回收為重點的公眾教育計

劃。舉例來說，我們透過香港綠色學校獎和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

劃，舉辦一系列培訓班、教育計劃和專題講座，鼓勵師生和家長

實踐更環保的生活方式，例如使用可重用或回收的餐盒，以及減

少使用塑膠購物袋。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亦在慶祝世界環保日和

香港環保節期間，與區議會和非政府機構攜手宣揚減廢和循環再

造的信息。  
 
22 .  環 境 及 自 然 保 育 基 金 委 員 會 於 二 零 零 六 年 年 底 同 意 預 留

1 ,000 萬元用作舉辦公眾教育活動，推廣《政策大綱》內的環保

措施，委員會至今已批准了六宗申請，資助額約 300 萬元。活動

主題相當廣泛，包括減少使用塑膠購物袋、環保採購、節日環保

包裝，以及回收再造舊電器及電子產品等。立法會最近通過向環

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注資 10 億元，將進一步加強環保教育和研究

的資助工作，包括有關減廢和循環再造的項目。我們樂意和各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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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 及 社 會 團 體 攜 手 合 作，積 極 宣 揚 環 保 信 息 ， 鼓 勵 實 踐 綠 色 生

活。  
 
23 .  我 們 亦 一 直 透 過 本 地 傳 媒 提 高 社 會 對 減 廢 和 循 環 再 造 的 意

識。在二零零七年十月，我們推出了一系列以“綠色香港  我鍾

意！”為主題的電視宣傳短片和電台宣傳聲帶，藉此鼓勵市民實

踐綠色生活。在二零零七年內，我們也就廢物源頭分類、簡約包

裝和減少使用塑膠購物袋推出宣傳短片和聲帶。我們會繼續透過

宣傳活動，加深公眾對減廢、重用、循環再造以及環保責任的認

識。  
 
徵詢意見  
 
24 .  請委員備悉推行《政策大綱》內各項主要措施的進展，並就

第 12 段和附件所提出的強制規定設置垃圾貯存和物料回收室的

建議提供意見。  
 
 
 
 
 
 
 
 
環境保護署  
二零零八年二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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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 

強制規定在新建住用建築物及綜合用途建築物的住用部份  
每一樓層設置垃圾貯存及物料回收室的建議  

 
背景  
 
 香港面對的廢物問題日形迫切。目前，堆填區是本港唯一處

置廢物的方法，而本港堆填區將於二零一零年代初期至中期逐一

飽和。為扭轉需要處置的廢物量不斷上升的趨勢，當局已採取多

項措施，提倡減廢和推廣廢物源頭分類回收，以便循環再造。其

中一個現正推行的主要措施是家居廢物源頭分類計劃。該計劃在

二零零四年和二零零五年施政綱領中提出並在二零零五年一月開

始全港性推行，目的是鼓勵及協助物業管理公司和居民在大廈每

一樓層設置廢物分類回收設施，方便居民在源頭參與廢物分類，

並擴大可回收物料的種類，涵蓋廢紙、鋁罐和膠樽以外的物料，

如其他金屬容器、混合金屬物件、塑膠袋及包裝物料、混合塑膠

物件、舊衣物、電器、電子產品及電腦。透過源頭分類和《都市

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綱 (2005-2014)》所載的其他措施，家居廢物

的回收率已由二零零四年的 14% 提升至二零零六年的 20%。  
 
問題  
 
2 .  推行家居廢物源頭分類計劃遇到的一大問題，是本港大多數

住用建築物或綜合用途建築物的住用部份均沒有在各樓層設置垃

圾及物料回收室，通常亦沒有足夠地方放置廢物分類回收設施。

將廢物分類回收設施不適當地設置於建築物的升降機門廊、走廊

及樓梯平台，或會對住客構成火災危險。  
 
3 .  按《 2000 年建築物 (修訂 )條例》制定的規例規定若干發展項

目必須設置垃圾及物料回收房，並根據建築物的總實用樓面空間

訂明回收房的最低樓面面積。規例亦訂明每一樓層垃圾及物料回

收室的設計要求，而設置垃圾及物料回收室並非強制規定。當局

亦 修 訂 《 建 築 物 (規 劃 )規 例 》 第 23(3) (b )條 ， 容 許 垃 圾 及 物 料 回

收房和垃圾及物料回收室的面積不計入總樓面面積內。但是自二

零零零年十一月《 2000 年建築物 (修訂 )條例》生效以來，只有少

數的發展項目在每一樓層設置垃圾及物料回收室。  
 
建議  
 
4 .  由於每一樓層需要有足夠地方進 行廢物分類，以方便物料回

收，因此當局建議修訂規例，強制規定新建住用建築物及綜合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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途建築物的住用部份的每一樓層均須預留地方，設置垃圾及物料

回收室。在每一樓層設置垃圾及物料回收室，不但方便收集可回

收物料，亦有助避免火警及 生問題。  
 
5 .  當局建議所有新建的住用建築物 及綜合用途建築物的住用部

份都必須在每一樓層設有垃圾及物料回收室。多於一層的住用單

位 (如 複 式 或 佔 有 兩 層 樓 的 住 用 單 位 )亦 必 須 在 不 少 於 其 中 一 層 設

置垃圾及物料回收室。該規例並不會要求非為居住用途而建或非

擬 作 居 住 用 途 的 樓 層 (例 如 用 作 附 屬 會 所 ， 康 樂 活 動 設 施 、 停 車

場或避火層的樓層 )  或任何設有垃圾及物料回收房或設有車輛通

道的垃圾及物料回收房之樓層設置垃圾及物料回收室。  
 
6 .  擬建作或用作旅館、賓館、公寓、宿舍、集體寢室或相類的

住宿設施的建築物不會包括在此強制規定在每一樓層設置垃圾及

物料回收室的建議範圍內。  
 
7 .  有些發展商指出，強制規定新建的住用建築物及綜合用途建

築物的住用部份的每一樓層設置垃圾及物料回收室，會對一些小

型發展項目 (例如別墅式發展項目 )造 成 困 難 。 為 釋 除 他 們 的 疑 慮

和考慮到《 2000 年建築物 (修訂 )條例》的現有條文，我們建議豁

免列於附表的發展項目遵守該項強制規定。除此之外，我們亦正

制定根據可用樓面面積的豁免方案。  
 
8 .  當局建議有關修訂規例將參照現行強制要求新建樓宇須設置

垃圾及物料回收房的執行方法，即發展商須遞交顯示於每層設有

垃圾及物料回收室的圖則予屋宇署，經審批後方可動工。  
 
諮詢  
 

9 .  我 們 已 於 環 境 諮 詢 委 員 會 (環 諮 會 )轄 下 的 廢 物 管 理 小 組 二 零

零 七 年 十 二 月 三 日 的 會 議 上 講 解 此 建 議 ， 並 獲 得 小 組 委 員 的 支

持。環諮會委員亦支持建議。  
 
10 .  我們已諮詢了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轄下的屋宇建設小組委

員會的意見，並獲得小組委員的支持。  
 
未來路向  
 
11 .  我 們 計 劃 在 這 個 立 法 年 度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《 建 築 物 (垃 圾 及 物

料 回 收 房 及 垃 圾 槽 )  (修 訂 )規 例 》 ， 從 而 落 實 有 關 建 議 。 歡 迎 各

位委員對以上建議提出意見。  
 



 

   

 
附表  

 
有關本文件第七段第(i)及第(ii)項建議的豁免： 

「(i) 只有一道樓梯的住用或綜合用途建築物(包括新界豁免樓宇)；或 
 (ii) 主要住用層數不超過三層、擬供單一家庭居住的住宅樓宇；」 
 
* 根據《建築物(規劃)規例》, 每幢高度超逾四層的建築物而其主樓梯不連續延伸至建築物的屋頂、每幢高度超逾六層的建

築物、或最高樓層的樓面水平在的地面水平之上多於 17 米的建築物均須設有第二道樓梯，作為走火通道。有關建築物須於

* 根據《建築物(規劃)規例》, 每幢高度超逾四層的建築物而其主樓梯不連續延伸至建築物的屋頂、每幢高度超逾六層的

建築物、或最高樓層的樓面水平在的地面水平之上多於 17 米的建築物均須設有第二道樓梯，作為走火通道。有關建築物須

於每一樓層設置垃圾及物料回收室。 

樓宇種類 
(i) 只有一道

樓梯 

(ii) 住用層數

不超過三層並

擬供單一家庭

居住 

是否獲得豁免? 

(如 (i) 或 

(ii) / (i) 及 (ii) 

的答案“是”) 

是否需要設

置垃圾及物

料回收室於

每一樓層? 

只有一道樓梯及住用層數不超過三層並

擬供單一家庭居住(例如：大部份的獨

立屋及別墅)  

是  是  是  否  

只有一道樓梯及住用層數超過三層並擬

供單一家庭居住(例如：樓高四層的獨

立屋並擬供單一家庭居住; 此類樓宇並

不常見)  

是  否  是  否  

只有一道樓梯及住用層數不超過三層並

擬供多個家庭居住 (例如：「丁屋」) 

是  否  是  否  

只有一道樓梯及住用層數超過三層並擬

供多個家庭居住*(例如：位於舊區樓高

四層的單幢樓宇) 

是  否  是  否  

設有兩道樓梯及住用層數不超過三層並

擬供單一家庭居住(此類樓宇並不常見) 

否  是  是  否  


